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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工贸行业涉高处作业分类管理流程图
工贸企业高处作业

（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以上

高处从事的作业）

生产经营类建筑工程类

向属地县区住建部门申请办理

施工许可证

提前 2 个工作日，向属地镇（街）规

划建设部门或工业园区管委会报告

达到报建要求

（限额以上工程）

未达报建要求

（限额以下工程）

提前 2 个工作日，通过“江门应急管

理”微信公众号或以书面，向属地镇

（街）应急办或工业园区管委会报告

建立企业内部风险清单，加强自我管

理，主动落实岗前培训、作业审批、

防护措施、专人监护等安全主体责任

涉及委外作业
生产经营活动中开展

的高处作业活动

属地县级住建、城管部门会同镇（街）、工业园

区管委会建立联动机制，加强宣传和巡查监管，

督促项目各方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属地镇（街）、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县区应急

管理部门加强宣传和巡查监管，指导督促企

业主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
